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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注册住所变更申请

【00010712600108】

一、基本要素

1.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

电信业务经营许可【00010712600Y】

2.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

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【000107126001】

3.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

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注册住所变更申请(00010712600108)

4.设定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第七条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第九条

5.实施依据

（1）《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》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

（3）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

信息化部令第 42 号）

6.监管依据

（1）《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》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

（3）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

信息化部令第 42 号）

7.实施机关：工业和信息化部

8.审批层级：国家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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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行使层级：国家级/局（署、会）

10.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：是

11.受理层级：国家级

12.是否存在初审环节：否

13.初审层级：无

14.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：电信业务经营许可

二、行政许可事项类型

条件型

三、行政许可条件

1.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

经营者为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基础电信业务的公司，并且公司的

国有股权或者股份不少于 51%。

有业务发展研究报告和组网技术方案。

有与从事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专业人员。

有从事经营活动的场地、设施及相应的资源。

有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的信誉或者能力。

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，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 1

亿元人民币；在全国或者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范围经营的，注册资

本最低限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。

公司及其主要投资者和主要经营管理人员未被列入电信业务经

营失信名单。

经营者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互联网信息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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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。

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基础电信业务（无线寻呼业务除外），外

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，最终不得超过 49%，国家另有规定的

除外（注：“国家另有规定”包括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

面清单）》《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》

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《内地与澳门关于建

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等相关规定）；中方主要投资者（在全体

中方投资者中出资数额最多且占中方全体投资者出资总额的30%以上

的出资者）应是依法设立的公司，有与从事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

专业人员，符合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规定的审慎的和特定行

业的要求；外方主要投资者（在外方全体投资者中出资数额最多且占

全体外方投资者出资总额的 30%以上的出资者）应当具有企业法人资

格，在注册的国家或者地区取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，有与从事

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专业人员。

2.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第十条经营基础电信业务，

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经营者为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基础电信业务的公司，且公

司中国有股权或者股份不少于 51%；

（二）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组网技术方案；

（三）有与从事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专业人员；

（四）有从事经营活动的场地及相应的资源；

（五）有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的信誉或者能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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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2）《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》第六条经营基础电信业务

（无线寻呼业务除外）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

出资比例，最终不得超过 49%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……

（3）《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》第八条经营基础电信业务

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中方主要投资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是依法设立的公司；

（二）有与从事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专业人员；

（三）符合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规定的审慎的和特定行

业的要求。

前款所称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中方主要投资者，是指在全体中方

投资者中出资数额最多且占中方全体投资者出资总额的30%以上的出

资者。

（4）《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》第九条经营基础电信业务

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主要投资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企业法人资格；

（二）在注册的国家或者地区取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；

（三）有与从事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专业人员。

前款所称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主要投资者，是指在外方全体

投资者中出资数额最多且占全体外方投资者出资总额的30%以上的出

资者。

（5）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

信息化部令第 42 号）第五条申请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，应当符合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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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条件：

（一） 经营者为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基础电信业务的公司，并

且公司的国有股权或者股份不少于 51%。

（二）有业务发展研究报告和组网技术方案。

（三）有与从事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专业人员。

（四）有从事经营活动的场地、设施及相应的资源。

（五）有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的信誉或者能力。

（六）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，注册资本最低限额

为 1 亿元人民币；在全国或者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范围经营的，注

册资本最低限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。

（七）公司及其主要出资者和主要经营管理人员三年内无违反电

信监督管理制度的违法记录。

（八）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四、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

1.服务对象类型：企业法人

2.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：是

3.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：电信业务（基础电信业务）经营许可

4.许可证件名称：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

5.改革方式：优化审批服务

6.具体改革举措

1.加强政务信息共享共用，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执照、人员

身份证明等材料。2.健全有关管理平台，提升审批服务水平。

7.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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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按照不同业务类型、信用水平

等，合理确定抽查比例。2.加强对经营者经营行为的监测，督促经营

者按照规定报送信息。3.对社会关注度高、有违法不良记录的经营者

实施重点监管。4.加强行政执法，对违反电信管理规定的，依法查处

并公开结果。5.加强信用监管，依法公布电信业务经营失信名单，依

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1.申请材料名称

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。

注册住所变更申请表。

2.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

（1）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

信息化部令第 42 号）第五条……（四）有从事经营活动的场地、设

施及相应的资源。……

六、中介服务

1.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：无

2.中介服务事项名称：无

3.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

无

4.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：无

5.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：无

七、审批程序

1.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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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申请；

审批机构审查（含专家评审、根据管理需要组织实施的实地检查

等环节）；

决定准予许可/不予许可;

核发许可证/不予核发许可证。

2.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第十一条申请经营基础电信业务，

应当向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本条例第十条规定

的相关文件。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80

日内审查完毕，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。予以批准的，颁发《基

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》；不予批准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

理由。

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

部令第 42 号）第十条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对申请经营基础电信业务

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。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向申请

人出具受理申请通知书。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

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
工业和信息化部受理申请之后，应当组织专家对第七条第五项、

第六项、第八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，形成评审意见。

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80 日内审查完毕，作出

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。予以批准的，颁发《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

可证》。不予批准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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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令第 42 号）第十二条电信管理机构需要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进行

核实的，可以自行或者委托其他机构对申请人实地查验，申请人应当

配合。

电信管理机构组织专家评审的，专家评审时间不计算在本办法第

十条第三款和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审查期限内。

3.是否需要现场勘验：部分情况下开展

4.是否需要组织听证：否

5.是否需要招标、拍卖、挂牌交易：否

6.是否需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：否

7.是否需要鉴定：否

8.是否需要专家评审：是

9.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：否

10.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：否

11.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：否

八、受理和审批时限

1.承诺受理时限：5 个工作日

2.法定审批时限：180 个自然日

3.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第十一条申请经营基础电信

业务，应当向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本条例第十

条规定的相关文件。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

180 日内审查完毕，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。予以批准的，颁

发《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》；不予批准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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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说明理由。

（2）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

信息化部令第 42 号）第十条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对申请经营基础电

信业务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。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

向申请人出具受理申请通知书。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
工业和信息化部受理申请之后，应当组织专家对第七条第五项、

第六项、第八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，形成评审意见。

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80 日内审查完毕，作出

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。予以批准的，颁发《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

可证》。不予批准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4.承诺审批时限：126 个工作日

依法进行专家评审另需时间不计算在该时限

九、收费

1.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：否

2.收费项目的名称、收费项目的标准、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、规

定收费标准的依据

无

十、行政许可证件

1.审批结果类型：证照

2.审批结果名称：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

3.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：根据电信业务种类分为 5 年、10 年

4.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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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

信息化部令第 42 号）第十四条《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》的有效

期，根据电信业务种类分为 5 年、10 年。……

5.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：是

6.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

变更公司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注册资本、业务覆盖范围、经营主

体、注册住所、股东股权，以及授权或变更授权子公司经营许可、经

营许可证遗失补办的，应当按照规定期限办理变更许可

7.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：是

8.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

在有效期届满前 90 日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请办理延续手续

9.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

许可证载明的业务覆盖范围

10.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

（1）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

信息化部令第 42 号）第十六条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按照经营许可证

所载明的电信业务种类，在规定的业务覆盖范围内，按照经营许可证

的规定经营电信业务。……

十一、行政许可数量限制

1.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：无

2.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：无

3.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：无

4.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：无

5.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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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

十二、行政许可后年检

1.有无年检要求：无

2.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

无

3.年检周期：无

4.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：无

5.年检报送材料名称：无

6.年检是否收费：无

7.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、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、设定年检收费项

目的依据、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

无

8.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：无

十三、行政许可后年报

1.有无年报要求：有

2.年报报送材料名称：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年度报告表》

3.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

（1）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

信息化部令第 42 号）第三十五条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在每年第一季

度通过管理平台向发证机关报告下列信息：

（一）上一年度的电信业务经营情况；

（二）网络建设、业务发展、人员及机构变动情况；

（三）服务质量情况；

（四）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执行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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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执行国家和电信管理机构有关规定及经营许可证特别事项

的情况；

（六）发证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信息。

4.年报周期：1 年

十四、监管主体

工业和信息化部

十五、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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